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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文件
闽装协〔2017〕1 号

转发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做好 2017 年建筑行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建筑装饰装修（建筑业）协会，各建筑（住宅）装

饰装修企业，各会员单位：

现将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建筑

行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建筑[2017]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：

一、所有建筑装饰企业（包括省外入闽的建筑装饰企业）

要严格按照《统计法》和省住建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建筑行

业统计工作的要求，如实填报统计报表。

（一）在省内工商注册的建筑装饰企业，应按照《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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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》规定，通过统计网络直报系统

上报一套表数据。驻外省的闽籍建筑装饰企业按“注册地”

原则回闽报统计报表。

（二）取得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包的企业，应于月后 5

日前逐月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建筑业管理系统上填报

统计报表。

2017 年 2 月 5 日前请补报 2014 年 12 月、2015 年 12 月

和 2016 年 12 月三个月的统计数据。

（三）只有建筑装饰装修或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资

质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资质”）而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，

应于季后首月 5日前逐季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一体化管

理系统上填报统计报表。

（四）只有建筑幕墙专业承包资质而无其他建筑业资质

的企业，还需于季后首月 5 日前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建

筑业管理系统上填报《工厂型建筑业企业经营状况》报表。

（五）外省入闽建筑装饰施工企业，应于季后首月 5 日

前逐季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省外入闽建筑施工企业信

息登记系统填报年初至上季的统计报表（企业在福建省的全

部生产情况）。所有在闽从事建筑装饰施工活动的省外企业，

还应按福建省建筑业统计报表制度要求，向工程所在地统计

部门报送统计报表。

（六）住宅装饰装修企业应于季后第一个月 5 日前逐季

向所在设区市建筑装饰装修协会或建筑业协会报送统计报

表（通过电子邮件），设区市协会于 8 日前将汇总结果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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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件报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汇总后报省厅建筑业处。

（七）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、造价咨询、工程检测等企

业，要及时向有关信息管理系统报送定期报表。

（八）住建部核准的一级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装饰企

业，以及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等企业

同时要及时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报送有关统计报表。

二、所有建筑装饰企业应设置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，按

时、准确报送统计报表。企业报送以上报表数据应与直报系

统上报一套表数据的口径一致。为做好工作联系沟通，请尽

快申请加入“闽装协统计工作 QQ 群（604139467）”，验证

信息请注明单位简称+姓名。

三、省厅已将企业依法报送的统计数据纳入信用综合评

价，并作为龙头企业选定、“一先两优”评选的重要指标。

对未按照要求报送统计报表的企业，省厅将定期予以通报批

评，并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—企业通常

行为评价予以扣分。

四、省装协将建筑装饰装修会员单位依法报送的统计数

据纳入评先评优和信用评价（复审）的主要指标，并作为初

审推荐参评龙头企业、先进企业、强优企业和著名商标的重

要指标。

五、各设区市建筑装饰装修（建筑业）协会要切实负起

责任，指定专人负责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督促本辖区建筑（住

宅）装饰装修企业做好统计报表填报工作，确保报送率和报

表质量，并做好相关专业的统计和汇总工作，确保我省建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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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饰行业和“大建筑业”的统计全面、准确、及时。

附件：关于做好 2017 年建筑行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福建省建筑装饰行业协会

2017 年 1 月 16 日

报送：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建筑业处

抄送：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秘书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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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关于做好 2017 年建筑行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闽建筑[2017]1 号

各设区市建设局（建委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省有关

协会，各建筑企业：

为全面、客观反映我省建筑行业发展状况，科学制定建

筑业发展规划计划，更好地服务我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、跨

越发展，经省统计局同意，现就做好 2017 年建筑行业统计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所有建筑企业（包括省外入闽的建筑业企业，下同）

要严格按照《统计法》和行业统计要求，如实填报统计报表。

（一）在省内工商注册的建筑企业，应按照《福建省企

业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》规定，通过统计网络直报系统上报

一套表数据。

（二）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、专业承包和劳务资质

的企业，应于月后 5 日前逐月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建筑

业管理系统上填报统计报表。2017 年 2月 5日前请补报 2014

年 12 月、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2 月三个月的统计数据。

（三）只有建筑智能化、消防设施、建筑装饰装修或建

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资质（以下简称“一体化资质”）而

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，应于季后首月 5 日前逐季在福建

省住房城乡建设网一体化管理系统上填报统计报表。

（四）只有矿山工程总承包、钢结构、建筑幕墙、预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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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凝土专业承包资质而无其他建筑业资质的企业，还需于季

后首月 5日前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建筑业管理系统上填

报《工厂型建筑业企业经营状况》报表。

（五）外省入闽建筑施工企业，应于季后首月 5 日前逐

季在福建省住房城乡建设网省外入闽建筑施工企业信息登

记系统填报年初至上季的统计报表（企业在福建省的全部生

产情况）。所有在闽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省外企业，还应按

福建省建筑业统计报表制度要求，向工程所在地统计部门报

送统计报表。

（六）住宅装饰装修企业应于季后第一个月 5 日前逐季

向所在设区市建筑装饰装修协会或建筑业协会报送统计报

表（通过电子邮件），设区市协会于 8 日前将汇总结果通过

电子邮件报省装饰装修协会汇总后报省厅建筑业处。

（七）勘察设计、工程监理、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工

程检测、园林绿化等企业，要及时向有关信息管理系统报送

定期报表。

（八）住建部核准的特级和一级总承包、一级专业承包

资质的建筑业企业，以及招标代理、造价咨询、勘察设计、

工程监理等企业同时要及时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报送有关

统计报表。

二、所有建筑企业应设置专职或兼职统计人员，按时、

准确报送统计报表。企业报送以上报表数据应与直报系统上

报一套表数据的口径一致。

三、省厅已将企业依法报送的统计数据纳入信用综合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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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，并作为龙头企业选定、“一先两优”评选的重要指标。

对未按照要求报送统计报表的企业，省厅将定期予以通报批

评，并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—企业通常

行为评价予以扣分。

四、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，主动与当地统

计部门沟通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协调解决建筑行业统计工

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各级建设主管部门、省外向型服务

中心要及时通知驻外省的闽籍建筑企业按“注册地”原则回

闽报统计报表，其他协会（分会）要做好相关专业的统计和

汇总工作，确保“大建筑业”的统计全面、准确、及时。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7 年 1 月 13 日


